
 

本人: 何紹基 ( 村代表) 

 

致: 立法會 - 環境事務委員會 

 

[首先, 多謝 -立法會秘書處-議會事務部的安排- 各位議員的出席, 讓我們就機場的第三條跑道擴展表達

關注及本村立場。] 

 

今天, 無論你打開任何一本行山指南﹑或是香港旅遊發展局的管方網址, 都可以找到「東澳古道」這條深

厚歷史的大嶼山沿海行山徑。 這條被外界指為過去居住村民往返東涌及大澳之間的主要通道, 時至今天, 

村民都只有這條行人路出入，而要閃避日益增多的單車隊﹑遠足比賽﹑旅遊及行山人士。 

 

本村村民是支持香港航空業的發展, 同時, 明白有第三條跑道系統(下稱"第三跑")的重要性。  我們的立場

是: 

 

1) 早在發展赤鱲角新機場1998年前及至2012年新環境評估開始, 機管局對外是引述我村1998年進行

的環境評估, 確定我村是沒有受影響; 但這十多年間, 村民發現飛機日夜間的升降量總時段不斷增加, 晚

上噪音尤為嚴重(比較舊日的鄉郊生活)﹑ 空氣質素轉差﹑沿海水質受污染, 機場對我村慢慢做成很多負面

影響。 曾就上述情況透過大澳鄉事委員會向機管局反映, 對方一直以不是他們營運範圍而不理會。 

 

2) 2014 年 6 月公佈的三跑道系統的環境影響評估（下稱"環評 EIA"）行政摘要結果 - p.g.20 - 

5.5.2.7[以現有雙跑道系統運作下，北大嶼山沿岸的部分村落會受到飛機噪音影響] - 正式承認我村一直

有受到飛機噪音影響, 部分村面積更在噪音 25 等量線內(p.g.21-5.5.2.11)。 實際上是推翻了當年臨時

機場管理局(臨機局)當年對我村的承諾，及機管局這十多年對我們訴求的回覆。  

 

在村民心目中, 1998年- 搬機場至赤鱲角本來是好事; 政府各專業部門及工程師評核多時, 工程公司當年

施工送贈了一些冷氣機及冷氣費用津貼給村民, 大家本來很感謝政府這個決定, 以為日子會慢慢隨著機埸

的發展而有所改善。 

 

3) 今天, 我村村民站出來, 多次就機場發展"第三跑"約見機管局, 表達我們的關注及憂慮。  各界請明白-

村民已經歷了一次 1998 年與實情相距極遠的環評報告，對是次（環評 EIA）這些關注及憂慮是這十多年

政府各相關部門及機管局的回覆而產生，讓村民了解到自己的存在是如何被忽視。 

 

單計 2014 年, 我村共正式約見機管局負責人員開會超過 4 次, 到機場請願及舉辦本村簽名運動各一次, 

參加機管局舉辦的簡報會及咨詢會共 2 次, 去信機管局﹑規劃署﹑土木工程署﹑大澳鄉事委員會…等等, 至

2014 年 12 月, 收到的是* 附件內機管局發給全體村民的[緩解飛機噪音措施] 及 [鄉郊環境改善津貼]

兩項計劃的來信及回應信範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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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) (環評 EIA) p.g. 20-5.5.2.12 提出[就 2030 年及 2032 年的情況而言，由於沙螺灣及北大嶼山沿岸

部分村落鄰近機場島，飛機噪音預測等量線 25 仍會稍為覆蓋這些地區。] 

 

由2015年至 (第三跑) 預期可發揮其作用, 中間有17年時間為施工期和現行雙跑道系統運作下不斷增加

的航空升降; 機管局提出的[緩解飛機噪音措施] 及 [鄉郊環境改善津貼]比較起，將來對我村進行的損

害，有沒有幫助?  (環評 EIA) p.g. 17-5.3.3.12 - [在可行情況下，將安排南跑道在夜間 2300 至 0659

時段處於備用狀態] - 這句本身不是解決方法, 什麼是可行情況下? 可以有一些具體的定義嗎? 例: 有颱

風, 大雨, 航空條件下天氣差至不可使用其餘兩條跑道…等。 我村理解為機管局為將來可在夜間 2300 至

0659 時段使用南跑道留下其自主權。 

 

根據現時民航處就夜間 2300 至 0659 時段(使用南跑道）的統計數據作比較：1999 年夜間抵港及離港總

飛機數目為 10,164 架；2013 年夜間抵港及離港總飛機數目為 51,211 架，增長了 5 倍夜間總飛機升降

時間。 這情況對我村構成了很嚴重夜間噪音及空氣污染。 

 

5) 再者, 我村因為 機管局 2012 年進行(環評 EIA)至今, 地政署一直以本村正受評估為由, 村屋/丁屋審

批暫停進行。  而(第三跑)的動工, 我村可能在未來 17 年都沒法正常審批丁屋/村屋。  就算日後, 我村

再可興建村屋/丁屋, 已經受 機管局的噪音及其噪音 25 等量線而增加地政署可能審批建屋地條款及實際

建屋的成本。 

 

6) 飛機及施工期間的噪音是最直接, 也是任何人都可以即時感受到的。  另一方面, (環評EIA) p.g.16 - 

5.3.3.7 [在工程項目界線起計五公里範圍以內…已識別現有的易受空氣污染影響地方] 包括我村, [2031 

年三跑道系統情況的模擬結果顯示，所有易受空氣污染影響地方的累積二氧化氮、可吸入懸浮粒子、微細

懸浮粒子、二氧化硫及一氧化碳水平均符合相關的空氣質素指標。] - 政府可否加入環保署會定期抽取樣

本化驗, 如超出正常級別的+/- , 有什麼相應行動及罰款需要機管局受監測，以保障所有受影響居民的健

康? 

 

7) 村民更想提問：(環評 EIA)指出 p.g.22-5.5.4 建築噪音﹑5.5.5 道路交通噪音﹑5.5.6 海上交通噪

音﹑5.6 水質－沒有任何方面提到我村可能受到的影響。 但以現時［港珠澳大橋］為例，如此大型的施

工對我村沿海的水質﹑建築時發出的噪音﹑海上交通噪音﹑至增加出入建築車輛的道路交通噪音；都有構

成污染。 

 

最後，請政府成立跨部門小組：機管局﹑規劃署﹑土木工程署﹑運輸署﹑大澳及東涌鄉事委員會﹑各村代

表及議員，可同時在［港珠澳大橋］﹑［機場第三跑］﹑［東涌擴建］及至整個大嶼山發展，有一個積極及可

共存的方案及角色。 

 

謝謝各位！ 

 




